
附件4：
扬州大学公派出国（境）研修人员回国考核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职称
	
	所在单位
	

	公派项目
	
	录取年份
	
	研修国别
	
	研修单位
	

	研修专业
	
	研修起止时间
	
	手机
	
	邮箱
	

	研
修
总
结
	

	回校开设学术报告或讲座情况
	报告（讲座）

题目
	

	
	报告（讲座）

时间
	
	报告（讲座）

地点
	

	
	参与对象
	
	参与人数
	

	所在
单位
考核
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

1.填表对象包括学校各类公派出国（境）研修人员；
2.随本表同时报送以下附件材料：①教学调研报告（含听课证明，同时报教务处）、②学术研修总结、③讲座PPT、④讲座现场照片、⑤其他成果证明材料。
教学调研报告（含听课证明）
学术研修总结
讲座PPT

讲座现场照片

照片1：含主讲人讲台背景

照片2：含参与者全景背景

其他成果证明材料

